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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北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，学校第七

届教代会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学校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6 年 10 月 31 日

湖北大学文件
校国资字﹝2016﹞1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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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

为深化学校住房制度改革，规范学校周转房的管理，根据国

家、湖北省和武汉市等相关政策法规及《湖北大学深化住房制度

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 则

（一）周转房是学校租赁给无房及未享受住房福利的教职工

短期居住的过渡性住房，其产权归学校所有。

（二）学校周转房管理遵循“统一管理、合理调配、只租不

售、周转使用、公平公开、严格监督”的原则。

（三）周转房租金区分不同情况实行成本租金、市场租金或

级差租金。

二、周转房租赁

（一）租赁对象

1.无房教职工。即我校在编在册及离退休人员本人及配偶未

购买或未享受公有住房、集资房等政策性住房及福利，且未购买

商品房等其它住房。

2.无福利房教职工。即我校在编在册及离退休人员本人及配

偶未购租或享受过公有住房、集资房等政策性住房及福利。

（二）租赁办法

学校周转房租赁按“个人申请、计分排序、按序选房、签订

租约”的方式办理。

（三）租房套型或面积标准

周转房租赁在学校房源许可的前提下，原则上按以下标准执

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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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副处及以上职务的教职工，可申请

租住四室两厅及以下（或套型建筑面积为 150㎡及以下）的周转

房；

2.其他已婚教职工可申请租住三室两厅及以下（或套型建筑

面积为 110㎡及以下）的周转房；

3.未婚教职工原则上只能申请租住周转房中二室一厅及以下

套型规格的住房或集体宿舍单间。

配偶已享受单位房改房或福利房的我校教职工，其申请周转

房的面积一般不得超过其职级控制面积与房改房或福利房面积

的差值；若房改房或福利房的面积已达到其职务（职称）规定的

控制面积标准，原则上不能在学校申请周转房。

（四）租赁程序

1.个人申请：个人提交申请及有关证明、外调材料。

2.资格审核：由校内住房调整资格审核委员会进行资格审

核。

3.计分排序：按照《湖北大学校内住房调整办法》（校国资

字〔2016〕2 号）中计分规则计分，周转房的申请批次：第一批

为无房教职工，第二批为无福利房教职工，排序按批次及计分进

行。

4.办理手续：选房并办理签约、交款和物业管理等有关手续。

（五）租赁期限

周转房的每个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，协议到期须按规定

办理退房或续租手续。

（六）租金

1.成本租金：暂按湖北省物价局、省房改办《关于制定省房

改直管高校公有住房成本租金标准的通知》（鄂价房服〔2003〕

292 号）执行，今后若有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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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价房服〔2003〕292 号文件确定的各类房屋结构成本租金

标准
房屋结构 钢混 混合一等 混合二等 砖木一等 砖木二等 砖木三等

标 准

元/㎡·月
8.30 7.00 5.40 6.00 4.00 3.60

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来我校工作的职工租住周转房,依据有

关规定收取租金；对此前来我校工作的职工，租住学校周转房第

一个租期内的租金暂按每月 1.42 元/㎡收取。

2.市场租金：学校根据武汉市有关规定，并参照周边租房市

场行情确定市场租金标准。

3.级差租金 ：级差租金按市场租金标准的 1.5-3 倍确定。

（七）租赁协议

承租人必须与学校有关部门签订周转房租赁协议，明确双方

的权利与义务，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
（八）租赁保证金

学校实行周转房租赁保证金制度，保证金暂按 50-100 元/㎡

收取。

（九）租金交纳

周转房的租金由承租人交纳，或由学校财务处从其工资等应

得收入中扣缴。

三、周转房管理

（一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周转房归口管理的主管部

门，负责学校周转房的租赁及日常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承租人承租周转房，若到期不履行退房或不按学校相

关规定办理续租手续，学校有权直接对其收回周转房，也可从租

赁期满次日起一年内按学校确定的市场租金标准计租，逾期超过

一年及以上的，按级差租金标准计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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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周转房出租时，学校应保证该房屋及公共设备、设施

的正常使用。承租人应保证公共设施的完好、正常，对所租住房

屋的结构、水电、门窗等设施不能随意改动。周转房内的一切公

共设施，人为损坏须照价赔偿。

（四）承租人经学校物业管理部门批准可对所租周转房进行

装修，但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、不得违章搭建、不得造成房屋

安全隐患。

（五）周转房在租赁期间房屋结构维修和公共部位及公共设

施的维修由学校承担维修及其费用，个人或他方负有责任的由责

任人承担维修责任；其它的维修由承租人自己负责。

（六）因国家、省、市或学校统一规划及其它原因，需要收

回周转房的，学校将提前 1 个月通知承租人，承租人应按学校要

求退房。

（七）周转房仅限承租者本人使用，不得擅自调换、转租、

转借；承租者不得强占住房或逾期退房，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，

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不得在周转房内或公共区域从事违背社

会公德良序、危害公共利益、损害他方合法利益及违反法律法规

的活动。

承租者必须自觉遵守校园及住房相关管理制度，若发生违纪

违规行为，则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
四、周转房退房

（一）租赁协议到期，承租人必须按时将所租周转房退还学

校。若仍有住房困难确需续租者，需提前 1 个月重新提出承租申

请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并经学校同意后，可办理续租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教职工调离学校，必须先办结退房手续后，方能办理

调离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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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退房时，原承租人必须保持房屋设施完好，结清水、

电、气等相关费用，经学校验房合格后，退还住房租赁保证金，

终止租赁协议。房内公有设施损坏者须照价赔偿或恢复原状（使

用功能）。

五、附 则

（一）学校访问学者、博士后流动站进站人员、进修教师、

挂职锻炼等人员的住房安排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未尽事宜,根据国家和湖北省、武汉市等有关住

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管理政策法规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另行研

究制定相关补充规定；我校原有的有关住房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；若国家和湖北省、武汉市及我校今后出台

新规定，则从其规定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住房工作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6 年 10 月 31 日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校对:李圣贤


